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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上市公司商會重申

反對證監會不受制衡操控上市監管決策權

香港上市公司商會 (1商會J) 就有關進度報告之會議，作出如下意見:

1 商會重申皮對「有關建鐵J 之立場

商會認為現行三層監管制度行之有效，而建議中的架構將破壞現行制度，令證監

會在不受制衡的情況下，獲得前線及後方的監管權力，亦令到自市場資深人士組

成的上市委員會變得投開軍散。在新建議下，證監會將主導上市政策委員會及上

市監管委員會的成員組成，令證監會在沒有制橫下獲得主要操控權。由於上市部

的工作表現由上市政策委員會負責評核，更會令上市部從屬於證監會。建議的架

構將會令香港的監管制度從原來以披露為本，變成趨向以監管機構為本，這只會

阻礙市場發展。

2. F!否會立場與黨界、行業商會、法定機構相同

根據「有關建議」的諮詢回應中，有香港大學法律學者明確質疑「有關建議」是

超越權限的 ("ultra vires") 0 1有關建議J 逾越證監會有關證券上市及買賣方面的

監管授權，容許證監會繞過法定的制衡措施，令證監會和聯交所的角色變得模糊

不清。換言之， 1有關建議」可能根本就是不合法的，在法律上無法立足。

商會認為，要達到「有關建議」的目的，可透過改善證監會與聯交所的工作關僚、

加強雙方溝通，毋須改變現時行之有效的監管架構。事實上，證監會近期(更透過

運用其現有權力，向個別其認為有問題的創業板上市申請人作出查詢，導致該等

申請人推遲上市計劃。雖然市場意見認為證監會此等做法有欠透明公允，但亦證

明證監會日有機制可直接介入市場監管，因此毋須對現行制度改轅易轍。

香港上市公司商會重申，有關建議不單破壞了行之有效的現行監管架構，窒礙市場發

展，在法律理據亦存疑。證監會希望達到的目的，絕對可以透過改善現行制度的執行

方法達致。商會建議擱置「有關建議 J '另行再議。證監會亦應公關接獲的意見書，

讓公眾得悉意見內容，以增透明度，並作為後續討論的依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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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香港上市公室書商會

香港上市公司商會為非牟利組織，於 2002 年 9 丹正式註冊成立，為香港上市公司提

供服務。商會致力推廣食業管治;擔當上市公可與監管機構之闊的溝通角色;加強香

港上市公司之間的商業聯繫;促進中港兩地土市公司之闊的合作，維護香港作為國際

商業、貿易及金融中心的地位。商會自 2007 年起，每年與香港浸會大學聯合頒發「香

港公司管治卓越獎 J '以表揚公司管治表現卓越的公司;又於 2008 、 09 兩年開始舉

辦「上市公司年會 J '探討證券市場的各重要事項。此活動於 2012 年更移師上海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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